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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概述

（一）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概念

在讲述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概念之前，先讲一下法律文书和民

用法律文书的概念。

法律文书概念的外延极广，包括一切具有法律效力和法律意

义的文书。所谓法律文书，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法颁布的法律，

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职权内制定的法规，司法机关为处理诉讼

事务而制作的司法文书，行政机关依法执行公务时制作的执法文

书，律师事务所、公证机关和仲裁委员会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

办理实务中制作的法律文书，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从

事各项法律活动中制作和使用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

的总称。总的来说，法律文书可以分为规范性法律文书和非规范

性法律文书。立法机关依法颁布的法律和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定的

职权内制定的法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适用所有的人

和所有的单位，因而称为规范性法律文书。司法机关制作的司法

文书、行政机关制作的执法文书和律师事务所、公证机关以及仲

裁委员会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实务中制作的法律文书，是

针对具体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制作的，只对他们具有法

律效力或法律意义；至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从事各项法律

活动中制作和使用法律文书，也只是对具体的司法机关、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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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法律意义，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

因此被称为非规范性法律文书。

所谓民用法律文书，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从事各

项法律活动中制作和使用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的总称。属于非

规范性法律文书。民用法律文书又可分为涉讼文书和不涉讼文

书。涉讼文书包括涉及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等类文书，可统称

为诉讼文书，如各类诉状。不涉讼文书种类繁多，如公证、仲裁

申请书、合同、协议书、遗嘱等等。

所谓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

与刑事诉讼活动以及从事与刑事诉讼活动有关的事务中制作和使

用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的总称。

（二）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类别

本书所讲解的民用刑事法律文书，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民用

刑事法律文书，以区别于民用民事法律文书和民用行政法律文

书，以及其他民用法律事务文书。从涉讼角度来说，本书所有的

文书，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和从事与

刑事诉讼有关的活动时，制作和使用的法律文书，因此这些法律

文书又可以称为刑事诉讼文书。

法律文书依照写作和表达方法的不同，通常可分为文字叙述

式文书、填空式文书、表格式文书和笔录式文书。用上述分类方

法来划分本书所有的文书，绝大多数属于文字叙述式文书，制作

的难度较大；少数文书属于填空式文书，制作比较容易。

本书所有的文书，从功用相近和名称相似的角度的来考虑，

又可将本书讲解的文书分为四类：即诉状类文书、申请类文书、

委托、保证类文书和法庭演说词。这样划分类别不一定科学，其

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查找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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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功用

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在法律活动中其

功用是明显的、多方面的，主要功用有两方面：

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行使诉讼

权利，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比如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人身或财产的权利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属于公诉案件的范

畴，可以用控告书向司法机关揭露、控告犯罪分子的罪行；属于

自诉案件的范畴，可以用刑事自诉状提起诉讼，如犯罪造成物质

损失的，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 上述文书就成了司法机关审讼。

查立案的文字依据，就可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从而使犯罪分子

受到法律制裁，维护了控告人和自诉人的合法权益。

又比如说，对第一审裁判不服，可以用上诉状行使上诉的权

利；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服，可以用申诉书行使申诉的

权利，启动上诉或申诉的程序，从而使案件得到公正合法的裁

判，维护了上诉人和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民用刑事法律文书，可以向司法机关叙述案情、阐明理

由和表明意见，从而促进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提高办案质量。比

如说，诉状类文书可以向司法机关反映案件事实，阐明诉讼的理

由和法律依据，并提出明确具体的请求事项，这就为司法机关审

查或审理案件提供了文字材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助于提高

办案质量。

又比如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使用申请书行使申请

回避、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申请延期审理等项诉讼权利，可以促

使人民法院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办案，从而有助于人民

法院提高审判质量。当事人使用上述申请书促使法院依法办案，

确保审判质量，使案件得到客观、公正、合法的裁判。这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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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特点

制作的合法性

民用刑事法律文书制作必须要有依据，不可随意制作。本书

上的文书制作依据有以下两方面：

依照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制作。例如，诉状类文书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下简称我国刑事诉讼法）

有关条款制作的。如当事人制作和使用刑事自诉状、上诉状、申

诉书以及控告书（举报书）等文书，就应当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 条条、 款、第第 条 条 第、第第 、、 第第

款之规定。上述几种文书就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制作出来的。

又例如，刑事赔偿申请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

条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 条、 和第 第 款条第

的规定制作出来的。

依照司法机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文件和制定的文书格式样

本的有关规定制作 月。 日实施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公年

布以后，司法机关主管部门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部法律制定下

发了有关文件。例如，公安部制定下发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实施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实施刑诉法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

院关于执行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在这些文件中对民用刑事法律

文书的制作和使用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接着，司法机关主管部

门又制定了刑事法律文书格式样本，其中就有民用刑事法律文书

格式样本，比如说，公、检、法三机关都制定了保证书的格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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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供取保候审的保证人使用。

总之，本书讲解的民用刑事法律文书，都是根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和司法机关主管部门的文件及其制定文书格式样本制作的，

就连当事人聘请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也是根据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制作的，无根据随意制作的文书是没

有的。

内容的规定性

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内容是由法律或者文件或者文书格式规

定的，不是由制作者主观决定的。例如，国家赔偿法第 条规

定：“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

务（；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三）申请的年月日。”

又例如，《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的司 条规定：法解释》第

“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案件，一般应当有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状内容应当包括：第一审判决书、裁定书的文号和上诉人收到

的时间；第一审法院的名称；上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上诉的时

间；上诉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是被告人的辩护人、近亲属经被

告人同意提出上诉的，还应当写明提出上诉的人与被告人的关

系，并应当以被告人作为 年 月 日实施的《法上诉人。”

院刑事诉讼文书 页关于申诉人的基本情况样式（样本）》第

应当写明项目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应当写明申诉人的姓名、性

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

和职务、住址等；如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写明名称、所

在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以上规定，是

我们制作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时必须遵守的。

形式的程式性

所谓程式，就是一定的格式。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是属于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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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文书。因此，制作某一种民用刑事法律文书，应当按照规定

的格式样本去制作。形式的程式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结构固定化。绝大多数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组织结构是

固定的，一般均可分为首部、正文（即主要内容）和尾部等三部

分。首部包括标题（即文种名称）、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等；正文

（即主要内容）包括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以及证据（或者请求

事项、理由和法律依据）等；尾部包括文书送达单位名称、署

名、日期以及附项等。

）用语成文化。程式性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些文书用语成文

化。例如，上诉状和申诉书中关于上诉和申诉的事由一段文字，

是统一规定的；又例如，委托书、保证书以及各种委托协议属于

填空式文书，大多数文字都是事先印好的，使用的时候，填写一

下就可以。

称谓统一化。民用刑事法律文书中当事人称谓必须符合

法律规定，是固定不变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

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

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

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诉讼代理人”

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近亲属”是指

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此外，一些文书格式

样本还规定了当事人的称谓，如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申请人和被

申请人、申诉人等。我们在制作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涉及到人的称

谓，必须与有关统一规定相一致，不可随意乱用称谓。

语言的准确性

民用刑事法律文书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切身利害，四

此在语言运用上必须高度准确、解释单一，不允许出现模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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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含糊其辞、语义两歧的现象。在文书中涉及到定罪量等问

题，使用法律名词术语要准确无误，与有关法律规定相吻合。在

文书中涉及到损失赔偿，对赔偿损失的数目、方式和时间计算等

方面的文字表述，应力求明确具体，以免发生争执。

（五）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基本要求

符合格式，事项齐全

有关部门为了方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刑事诉讼活

动，为刑事民用法律文书规定了行文的具体格式，比如刑事自诉

状的首部规定要写明文书名称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中间主要内

容即正文部分，规定要分别写明三项内容：一是案由和诉讼请

求；二是事实与理由；三是证人姓名和住址，其他证据名称、来

源。尾部规定要写明文书送达机关的名称、署名、日期以及附项

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规定应当写明下列项目，即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

务、住址等项。因此，制作刑事自诉状行文格式应当符合规范化

要求；书写的内容必须项目齐全，有的自诉状不写证据或证据不

是单列一部分来写，这就不合要求。有的自诉状对当事人的基本

情况的书写，随意增减项目或颠倒项目排列顺序，这样做均不符

合要求。

请求事项，明确具体

诉讼请求或请求事项是民用刑事法律文书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集中体现了文书制作和使用者的心愿、要求和目的。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制作和使用文书，其目的就是请求司法机关解决

问题，实现诉讼请求或请求事项，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

此，写好 明诉讼请求或请求事项十分重要。其写作要求是：

确具体。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请求事项必须明确具体，一目了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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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得含糊其辞，笼而统之； 合理合法。提出诉讼请求或请

求事项，应当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符合当今社会的人情事理，

不得于法无据，有悖人情事理； 言简意赅。提出诉讼请求或

请求事项，应当言简意赅，直截了当，无需解释原因、说明理

由，以免与下文相重复。

事实清楚，要素齐备

叙写案情事实，应当写明案件发生、发展和结局的来龙去

脉、始末情况，其中关键情节更应当写得详细具体，让人一目了

然，留下清晰的印象。叙写案情事实，应当写明构成事实的必备

要素，例如刑事自诉状和控告书的事实部分，应当写明案件发生

的时间、地点，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实施行为的过程、

危害结果和被告人在案发后的表现等要素，并以是否具备犯罪构

成要件为重点，兼叙影响定罪量刑的各种情节。对于上述各种要

素和情节的叙写，要从实际案情出发，注意详略得当，主次分

明。同时，注意写明有关的证据。

理由充分，一语破的

在民用刑事法律文书中，阐明理由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只有

理由充分，一语破的，有根有据，合理合法，才有说服力，才能

达到预期的目的。说理由充分并非要长篇大论，不分主次，讲上

一大堆道理；而是要抓住主要问题特别是关键问题进行分析论

证，击中要害，一语破的，令人信服，能解决问题就行。

援引法律条款要准确、具体、完整

民用刑事法律文书需要援引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

偿法的有关条文作法律依据，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有时候需要

援引民事法律条款作依据。援引法律条款，一要准确，不可引

错；二要具体，即应写明引用的是什么法律，哪条哪款哪项，不

可笼而统之；三要完整，不可丢三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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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状类文书

诉状本意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诉讼（包括刑事、民

事和行政三类诉讼）过程中制作和使用的书状的总称。诉是告诉

的意思，状是陈述事件或记载事迹的文字，诉状就是向法院提起

诉讼、陈述案情事实的文字材料，俗称“状纸”或“状子”。这

里讲解的所谓诉状类文书，仅指民用的刑事诉状文书。

（一）刑事自诉状

概念、功用和法律依据

刑事自诉状，是由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根据事实和法律，依照法定诉讼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

控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制作的

一种法律文书。

这种文书是被害人揭露、控告、证实犯罪，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有力工具，是提起诉讼的合法手续，是人民法院进行立案和

审判的基础和依据。

条对自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刑事案件有明确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 条对人民法院法的司法解释》第

直接受理自诉案件的范围具体规定如下：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侮辱、诽谤案（刑法第 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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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 条第 款规定的）；

虐待案 条第 款规定的）；（刑法第

侵占案 条规定的）。（刑法第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

刑事案件：

条第故意伤 款规定的）；害案（刑法第

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 条规定的）；

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

重婚案（ 条规定的）；刑法第

遗弃案（刑法第 条规定的）；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

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是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

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对以上八项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依法应当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

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

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

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以上规定，是确认刑事自诉

案件，并制作刑事自诉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

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 条规定“，人民

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条、本（一）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解释第 条规定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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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属于本院管辖的；

（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告诉的；

（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

罪事实的证据。

条第（三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诉讼法第 ）项规定的自诉案

件 条、第 条的规定。”，还应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最高法院关于执 条规定：“本解行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

释第 条规定的案件，如果被害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因受

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告诉，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由于年

老、患病、盲、聋、哑等原因不能亲自告诉，其法定代理人、近亲

属代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前款规定的原因，被害人

不能告诉，由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告诉的，代为告诉人应当

提供与被害人关系的证明和被害人不能亲自告诉的原因的证明。”

条规定，“对于上述的司法解释第 自诉案件，人民法院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

驳回起诉：

（一）不符 条规定的条件的；合本解释第

（二）证据不充分的；

（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四）被告人死亡的；

（五）被告人下落不明的；

（六）除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以外，自诉人撤诉后，就同一

事实又告诉的；

（七）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

行告诉的。”

自诉人提起刑事诉讼，应当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办理。

结构、内容和写作方法

刑事自诉状由首部、案由和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证人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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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和住址、其他证据名称、来源和尾部组成。

首部。包括下列两项内容：

文书标题。在书写用纸的上方居中写明“刑事自诉状”即可。

②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提起诉讼方的当事人称自诉人，被控

告方的当事人称被告人。双方当事人为二人以上的，自诉人按受

害程度轻重为序排列，重的在前，轻的在后；被告人按罪责大小

为序排列，大的在前，小的在后。

根据《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以下简称样式）的

规定，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分别写明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

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

等项。书写上列项目，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事人的姓名应以法定身份证明文书即户口簿、身份

证为准，不可随意书写。对被告人与犯罪有关的别名、化名等用

括号注明。

第二，出生年月日应以公历为准进行书写，对被告人的出生

年月日确实不知的，可写其年龄。

第三，出生地写明两级行政区划名称即可，既不需要太详

细，也不可太简单，如可写“河北省石家庄市出生”“，北京市平

谷县出生”“，上海市出生”等。市和直辖市下设的区不要写，如

北京市朝阳区出生的，写“北京市出生”即可，无需写“北京市

朝阳区出生”。

第四，文化程度，以受国家承认学历的正规教育为准来书

写，如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本、研究生（硕士、

博士）等，没有文化的写文盲。对通过自学达到一定文化水平

的，可书写“相当于 文化”。

第五，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有职业无工作单位的，写从

事的职业名称，如“个体演员”，“个体粮贩”等；有工作单位

的，要把工作单位与担任的职务结合在一起写，如“ 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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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工厂副厂长”等；无业人员写“待业”。

第六，住址指当事人的居住地，通常居住地即户籍所在地，

如二者不一致，则写经常居住地，住址要求写得准确、具体、清

楚，以便法院联系。

第七，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书写的项目，既不可随意增减项

目，又不可随意颠倒书写的顺序，一定要按规定书写。

第八，书写的各项内容要查证属实，力求准确无误。

第九，当事人称谓与姓名之间既不用冒号分开也不用空一格

书写，应直接写成 ”“、被告人“自诉人 。各项之

间用逗号分开，最后用句号，一般情况下其他标点符号不要用。

案由和诉讼请求。书写时需注意两点：

①案由，要以被告人犯罪事实为根据，以我国刑法分则相关

条款为准绳，确认案由（即罪名），如“虐待”、“故意伤害”、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 诉讼请求，它是自诉人提起诉讼。

要达到的目的。应当根据确认的案由，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

犯重婚罪，请依法惩处”。提诉讼请求，求，例如“被告人

一要明确，即明确向人民法院提出被告 犯了什么罪，请人

依法惩处。但不要提过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请判处有期徒刑

年”，这就不合适。如果附带提起民事诉讼，例如要求被告人赔

偿经济损失，对此项诉讼请求，则要求具体，详细地写明。二要

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不要解释原因，不

要阐明理由，以免与后面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相重复。

）事实与理由。这一部分包括事实与理由两方面内容，是

该文书的重点，一般应将事实与理由分开书写，事实采用记叙的

方法写，理由采用议论的方法写，两方面内容分别使用不同的表

达方式行文。

①事实。这里所说的事实是指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叙写犯罪

事实时应注意以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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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叙事要实事求是，对写进自诉状里的被告人犯罪事实

应当属实，而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所谓实事求是，就

是自诉人应当持正确的诉讼态度，要如实地、客观地向人民法院

反映案情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夸大不利于被告人的情

节，不缩小有利于被告人的因素。所谓查证属实，就是自诉人对

构成犯罪事实的诸要素，如犯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

段、行为过程以及危害结果等应当经过调查核实，搞得一清二

楚，准确无误，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这样自诉状里所

叙事实就经得起法庭调查，就经得起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询和

反驳，就能使自诉人在诉讼中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就能为实现

自诉人的诉讼请求奠定可靠的基础。

有的自诉人由于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十分气愤，强烈要求司

法机关对其绳之以法，严惩不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种

心态和情绪的支配影响下，自诉人往往不够冷静，对所叙事实缺

乏调查研究，没有查证属实，也没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而是

凭主观记忆和推测叙事，难免有不实之词，给对方留下反击的把

柄。结果在法庭上遇到麻烦，处于被动地位，其教训是深刻的。

第二，要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特别要

注意区分一般违法乱纪行为与犯罪的界限，切忌将被告人的一般

违法行为、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问

题当成犯罪事实，写入自诉状中。

第三，叙写犯罪事实时，应当写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实施行为的过程、危害结果和被告

人在案发后的表现等内容，并以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为重点，

特别注意写明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某罪的必备要件，例如，刑法

条规定：“对第 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投或者管制。”根据这一条规定，如果自诉人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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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犯遗弃罪，则在叙写犯罪事实时，应注意写明自诉人的情

况，是“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写明自诉人与被告人的关系，根据什么法律哪条哪款的规定，被

告人负有扶养的义务；还要写明拒绝扶养的恶劣情节，因为这些

是构成遗弃罪的必备 条要 第件。又例如， 款规定：刑法第

“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这一条规定，自诉人控告被告人犯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罪，叙写犯罪事实时，应注意写明被告人采用什么样的暴力手段

干涉自诉人婚姻自由的，具体情况如何，造成了什么结果，因为

这是构成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的必备要件。如果不写刑法规

定的这些具体要件，是否构成某种犯罪就难以判断。

此外，还要注意写明影响量刑的有关情节和条件。例如，被告

人犯罪后表现恶劣，犯罪手段比较残忍，犯罪动机比较卑鄙，共同

犯罪中的主犯等，应当具体写明，因为这些同量刑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采用适当的叙事方法，把罪行材料组成有机的整体。

自诉状中叙事常用的方法是自然顺序法，即按犯罪事实发生的时

间顺序来写，从犯罪的起因、犯罪的预备到实施犯罪一一写明。

这样叙事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犯罪始末情况一目了然。对被告

人连续两三次犯同一性质的罪，比如说被告人两次犯伤害罪，第

一次犯罪情节较轻，经派出所处理了，第二次犯罪情节较重，自

诉人决定到法院起诉，叙事可采用以主次为序的方法，先详写第

二次犯罪，把有关要素具体写明，后略写第一次犯罪的事实。

②理由。这一部分内容包括起诉的理由和法律根据。通常理

由就写一个自然段。写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阐述理由，就是对犯罪事实加以评论和分析，对被告

人实施犯罪的性质以及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情节、危害结

果、事后态度等概括出结论性意见，从而讲明起诉的道理。

第二，阐述理由时，首先要根据事实和法律，特别要根据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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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则相关条款的具体规定，以极其精炼的语言对被告人的行为

加以概括，指明其行为触犯的刑法条款，且冠以恰当的罪名。例

如“，自诉人认为，被告人 公然在厂内先后三次张贴小字

报，捏造事实诽谤自诉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 条之规定，已构成诽谤罪。”其次，写明

对被告人量刑处罚的结论性意见。例如“，后果比较严重”“，情

节较为恶劣”，是“累犯”“，犯罪时不足 周岁”，等等。有法

律条款可以引用的，写结论性意见时，应注意引用相应的法律条

款。总之，在论述定罪量刑问题时要注意援引相关法律条款作依

据，这样说理有根有据，才能令人信服。援引法律条款力求准

确、具体、完整。

第三，要据事论理，理由要与事实相一致，不可出现脱节或

矛盾的现象。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就是根据事实阐明道理，

道理来自于对事实的分析，结论性的意见是从事实中概括出来

的，都可以从事实材料中找到根据，二者是一致的。若离开事实

说理，就会讲空话、大话、套话，甚至信口开河，说话不着边

际，这样的道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讲的头头是

道 论理，就是要从本，洋洋洒洒一大篇，也不能说服别人。据事

实事求是，案实际出发 对事实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评论，得出

的结论与事实相吻合，符合逻辑，令人信服，为实现诉讼请求提

供了理论上、法律上的有力支持。

其他证据名称、证人姓名和住址， 来源

自诉人负有举证的责任，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应当有确实充

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果自诉人在起诉时缺乏证据，起诉后又提

不出补充证据，就应当自动撤回自诉，否则，人民法院将依法驳

回自诉。因此，自诉人必须认清举证的重要性。

举证需要注意下列几点：①列举的证据与事实要有内在的联

系，应能证明犯罪事实是被告人所为。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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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法律性。②证据名称要规范化，应当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条规定的七种证据相一致，不要另起名称。③举证要确实充

分。所谓确实，就是证据经过调查属实，真实可靠，能证明犯罪

事实确实存在。所谓充分，就是证明犯罪事实必备的、基本的证

据齐全，能充分有力地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④证据来源要清

楚。书写证据来源，重点是说明采集证据的渠道是正当的，手段

是合法的，因而证据有效，具有证明力。⑤证据书写要准确、具

体。例如，书证，应写明是原件，还是影印件，多少页，能证明

什么问题；证人证言，应写明证言名称、页数，能证明什么问

题，证人姓甚名谁，住在何处，以上内容均要写得准确无误，清

楚具体，使人一目了然，也便于人民法院调查核实。

尾部。包括下列内容：

①写明致送法院的名称，即写明“ 人民法院此致“”

②自诉人在右下方签名或盖章，并注明起诉的年月日。

③附件的名称和件数。

需要注意的事项

自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的同时，应当提交本

状的副本。副本的份数根据被告人的人数确定，如被告人有

名 份。自诉状的副本由人民法院转交被告人。，则本状副本

自诉人提起刑事诉讼，一般应向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

状。如自诉人书写自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

院工作人员作出告诉笔录，向自诉人宣读，自诉人确认无误后，

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条和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

条之规定，才可用刑事自诉状提起诉讼，凡不法的司法解释第

属自诉刑事案件的范围，均不得使用刑事自诉状提起诉讼。凡属

于公诉的刑事案件，应由侦查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例

如，强奸、抢劫等案件的被害人，不能用刑事自诉状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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